陸、金融‧財稅
財政為庶政之母，它是政府行政執行上基本需要，一方面要確保財政責任之維持不變，一方面要輔助施政計劃，得以順利進行之原動力。因此，財政收支關係著政務之推展，配合經濟之需求發展，至關重要。預算為財政收支之依據，亦為施政計劃的數字方案，決算為財政政收支之結果，及為施政結果之表徵。
由於因應政治、經濟、教育及社會等需求，致使政府財政收支亦隨之日趨增加。預算大別分類包括經常性收支及資本性收支；經常性收入，諸如稅捐收入、公賣利益、財產及企業所得、規費收入、罰款及賠償收入、捐獻及贈與收入及工程受益收入項目；經常性支出，諸如機關人員人事費、事務費、辦公設備、文具用品及債務付息等。上列經常性收入愈多，即可顯示財政基礎愈鞏固；至於經常性支出，即不宜任意增加。
再就資本性收入而言，包括如公產出售以及各項債務性收入，係對彌補財政赤字之臨時性收入，除因經濟建設之必要外，通常以愈少愈佳。至於資本性支出，包括投資及債務還本等之支出。此項支出如愈多愈可顯示政府財政之穩固及健全。

本所地方總預算本著量入為出之編列原則，統籌運用財力資源，就可靠財力資源範圍內，按年度施政計畫，視輕重緩急，審慎編列妥切運用，以宏預算功能，並須謀求地方建設持續發展為優先及照顧大眾利益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。
（一）歲入方面： 

113年度歲入原預算為626,572千元，追加減後歲入預算為787,486千元，若按追加減後預算數歲入來源觀察，以稅課收入478,983千元佔60.52％居首位；補助及協助收入180,695千元，佔22.83％居次；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200千元最少。

113年歲入決算數為811,405千元，較上年度713,830千元，增加97,575千元或13.67%。居首者為稅課收入478,983千元，佔63.84％；補助及協助收入180,695千元，佔19.67%，二者計佔83.51％，是本所全年度收入的大宗。規費收入77,123千元再次之，佔 9.61%；歲入收入最少者為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200千元，僅佔全年度歲入的0.0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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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歲入決算數811,405千元如與預算數（追加減後預算數）787,486千元比較，則當年度決算金額增加23,919千元，整個預算收入執行比率為103.04％。

（二）歲出方面： 

113年度歲出原預算672,365千元，追加減後歲出預算為804,182千元，若按追加減後預算數歲出政事別觀察，以民政支出178,226千元，佔總數22.13％最多；次為環境保護支出171,135千元次之，佔21.25％；交通支出108,172千元再次之，佔13.43%；以上三項合計佔56.81％。

再按歲出決算數來看，在113年度歲出決算數723,650千元中，環境保護支出156,377千元居首，佔21.61％；其次為民政支出151,595千元，佔20.95％；再來則分別為其他經濟服務支出100,392千元及交通支出99,185千元，各佔13.87％及13.71％。

113年度歲出決算數723,650千元如與預算數（追加減後預算數）804,182千元比較，則當年度決算金額減少80,532千元，歲出預算執行率為89.99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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